2025年度述法报告
[bookmark: _GoBack]地震局党支部书记、局长  臧其明
根据工作要求，现述法如下：
一、履职情况
2025年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和上级地震部门的有力指导下，我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，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《地震监测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防震减灾工作全过程，扎实推进依法履职、普法宣传、执法规范等各项工作，现将全年述法情况报告如下：
（一）强化法治理论武装，筑牢依法履职思想根基
 一是深化个人学法，提升法治素养。始终把法律法规学习作为首要任务，坚持“学用结合、以学促干”原则，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《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》等核心法规纳入党支部、个人年度学习计划。全年参加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10次，参加自治区地震局组织的业务培训2次，利用“学习强国”等线上平台开展常态化学法，累计学习时长超300小时，系统掌握防震减灾领域法定职责、执法程序和风险防控要点，切实提升运用法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二是推动全员普法，营造法治氛围牵头建立局机关法制学习长效机制，将法律法规知识纳入干部职工培训核心内容，全年组织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解读、行政执法实务等专题学习6场，培训干部职工40余人次。通过“领导带头讲法、骨干专题授课、案例分析研讨”等形式，推动干部职工从“要我守法”向“我要守法”转变，形成“人人学法律、事事讲规范”的工作氛围。
（二）坚持依法履职尽责，规范防震减灾工作实践。
一是地震局将法治建设工作摆在全局的重要位置，通过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、重大问题亲自过问、重点环节亲自协调、重要任务亲自督办，切实加强法治建设工作领导，健全完善法治建设工作机制，及时调整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、明确职责和组成人员，加强对法治建设的谋划部署，形成全局上下齐抓共管的法治建设工作格局，确保法治建设工作有序推进。二是依法梳理职责，压实工作责任。对照防震减灾法律法规要求，全面梳理局机关法定职责，细化地震监测管理、科普宣传等工作清单，将职责落实到具体科室和岗位，纳入年度目标考核体系。主动为市政府履行防震减灾职责当好参谋，加强与住建、应急、教育等部门的协调配合，全年召开跨部门法治协同会议2次，形成依法推进防震减灾工作的合力。 
（三）坚持民主集中，推进依法决策。为确保决策科学化、民主化、法治化，地震局对重大决策、重要事项严格按照流程，由党支部集体讨论研究决定，充分发扬民主，提升党支部议事决策水平。严把行政规范性文件核发审查关，严格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“三统一”制度，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定期开展清理，实行动态管理。
（四）深化法治宣传教育，增强社会依法防灾意识。一是聚焦重点节点，开展集中宣传。以“5·12”防灾减灾日、“1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契机，组织开展防震减灾法治宣传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农村”活动86场次，受益人数达4.5万人。通过设置法律咨询台、举办法治讲座、播放宣传片等形式，向群众普及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应急避险知识，解答群众咨询1500余人次，有效提升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和防灾能力。二是创新宣传载体，扩大覆盖范围。充分利用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、政府网站防震减灾科普宣传专栏、室内外LED屏，微信群等持续开展科普知识宣传，让防震减灾法律知识更接地气、更易传播。 
2、 存在的问题
（一）法治学习深度不足。对防震减灾领域新兴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研究不够深入，结合乌苏市实际的法治实践创新思考较少，运用法治破解复杂问题的能力仍需提升。
（二）普法宣传精准度不够。普法宣传针对性不强，对企业、学校等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研判不足，宣传内容和形式同质化明显，部分群众对防震减灾法律法规的知晓率仍有提升空间。
（三）法治与业务融合不深。法治工作与核心业务工作存在“两张皮”，干部存在“重业务轻法治”的理念，在监测台站建设、监测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应对能力欠缺，制约了业务与法治同步。
三、下一步努力方向
（一）深化法治学习，提升专业素养。持续强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，聚焦防震减灾领域法律法规更新动态，开展专题研讨和实践调研，提升法治实践创新能力。
（二）精准普法宣传，增强实效。建立不同群体法治需求清单，针对企业、学校、农村等不同对象制定差异化宣传方案，创新“法治+科普”“法治+应急演练”等宣传模式，全年计划开展精准普法活动40场次，着力提升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（三）建立法治与业务协同工作机制。明确法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的职责分工，鼓励法治人员学习地震专业知识，建立“业务+法治”的复合型人才。深化部门协同法治工作机制，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执法联动，形成防震减灾法治工作合力，为乌苏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地震安全法治保障。

